
消防处与获授权人士联络会议摘要  

 

日期：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星期三 ) 

时间：下午三时三十分  

地点：消防处消防安全总区会议室  

 

 讨论事项：  

  

1. 注册消防工程师计划  

 顾问已于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向工作小组提交营商环境

影响评估研究的最后报告书。考虑到项目督导委员会委员在二

零一三年三月四日举行的第四次会议上所提出的意见，顾问已

修改最后报告书，并提交至工作小组，以供审阅。为配合二零

一三至一四年度财政预算案演辞所要求需按照「用者自付」原

则检讨政府收费，顾问已重新评估新政策对获授权人士的潜在

影响。根据顾问的评估，消防处与注册消防工程师的收费水平

差距将会减少，因此令注册消防工程师计划更具竞争力。  

 

工作小组已于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一日与香港工程师学会消防分

部的代表举行会议，并在会上向学会代表报告了营商环境影响

评估研究的结果、建议的注册及纪律处分机制。学会代表支持

注册消防工程师计划注册委员会的成员架构，但亦建议邀请与

消防安全装置承办商、注册专门承建商 (通风系统工程类别 )、

注册消防工程师或消防处并无任何公事往来的公众人士加入成

为纪律委员团的成员，使委员团更为中立。有关建议已包括在

草拟委托书拟稿内。  

 



2. 供消防员使用的防护通道  

 在《 2004 年消防和救援进出途径守则》公布之前，消防处规定

消防员升降机须与规定楼梯连接 (请参阅《消防处通函》第 4/96

号第 I 部第 7.6 段 )。《 2004 年消防和救援进出途径守则》第 13.4

段规定，「消防员升降机的每一道门廊应有畅通无阻并且没有装

设可上锁的门的通道，作通往出口路线之用」。  

 

在大部分的一般建筑图则中，消防员升降机门廊均经由防护通

道直接连接规定楼梯。但如无防护通道，在有需要的情况下，

消防员与获救人士可能会因缺乏可靠的逃生途径而遇上困难。

另外亦没有防护路径让消防员从樓梯间的消防栓出水口取得稳

定水源，以供救火用途。由于此属屋宇署管辖范围下的进出途

径问题，所以不会影响消防证书 (FS 161)的签发。不过，消防处

强烈建议获授权人士考虑根据《认可人士、注册结构工程师及

注册岩土工程师作业备考》ADM 2 附件 B 所订的程序修改图则。

 

消防处已转介此事至检讨楼宇消防安全守则的技术委员会，以

解决问题。  

 

3. 楼层任何部分 30 米内的消防栓出水口及喉辘  

 在消防处详细咨询建筑界专业团体及相关持份者后，新修订的

《最低限度之消防装置及设备守则》于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生

效。其中，新修订的守则规定，楼宇须设有足够消防栓出水口，

以确保长度不超过 30 米的消防喉均可达至各楼层任何部分。然

而，根据消防栓出水口设置的原本要求，这些出水口主要应装

置在靠近樓梯的进口门廊或楼梯围栏范围。《 2011 年建筑物消



防安全守则》B 部第 11.3 节规定，视乎是否设有露台通道，消

防栓与规定楼梯的距离最多为 45 米或 36 米。如距离超过 30 米，

消防栓覆盖范围及位置的要求不可同时重迭。  

 

从消防角度而言，消防栓出水口须装设在靠近樓梯的进口门廊

或楼梯围栏范围。此可确保消防员实时找到消防栓出水口的位

置，而消防喉亦可在紧急情况下引领消防员退回楼梯。  

 

为求务实，消防处建议修改消防栓 30 米的要求，并只设置在所

有规定楼梯，但有关各楼层须有一条长度不超过 30 米的喉辘

软喉达至楼层任何部分的要求则保持不变。修订的要求只适用

于采用逃生途径订明规定的楼宇。如建议获接纳，消防处将为

此发布通函。  

 

建议可能意味着须为那些设有两道规定楼梯但楼层面积较细

(即两道楼梯相距少于 30 米 )的楼宇，装设额外的消防栓出口口，

但此项规定可避免救火时出现难以确定消防栓位置的情况及引

致延误。此外，这不涉及额外的消防泵及更大的水缸容量。  

 

如建议 (包括楼层面积较细的楼宇 )大致上被认为可行及可接

纳，获授权人士代表将获邀请进一步咨询相关的建筑专业团体，

并在下一次会议中提供业界的评论／意见。  

 

4. 

 

食肆及学校／幼儿中心／安老院／残疾人士院舍处所并存的查

询  

 虽然部分处所，即仓库、剧院、戏院及其他附有学校／幼儿中心



／安老院／残疾人士院舍的处所同时存在时须受相关法例规管，

，但消防处在处理由发牌当局 (即食物环境卫生署 )转介的食肆牌

照申请时，须信纳学校／幼儿中心／安老院／残疾人士院舍不会

因与食肆同时存在而受到不当的火警危险。消防处会审慎考虑整

体消防安全事宜，以确定处所并存会否引致任何消防安全问题。

应考虑的火警因素包括：食肆的商业性质、使用的燃油种类、已

安装／即将安装的消防装置、有否违反《危险品条例／规例》的

任何规定、场所邻近地区的火警危险、屋宇署就逃生途径是否充

足以及两个场所之间有否预留足够空间的意见等，还应考虑其他

可能会采用以解决问题的补救措施／设施，而每宗个案均只会按

当时的情况予以考虑。有关处所同时存在的查询，申请人应与部

门相关的地区办事处／政策课联络，以征询意见。  

有关处所并存的资料载于食物环境卫生署发出的《食肆牌照申请

指南》 (指南 )的「重要事项食肆牌照申请人须知」及「主要考虑

因素」两项下，一般而言，下述处所不适合获发食肆牌照：  

- 任何楼宇中作工业用途的部分；  

- 地库的第四层或以下层数的处所；  

- 位于指定作紧急用途的地方 (例如「缓冲」层及避火层 )的

处所；以及  

- 位于注册学校、幼儿中心或安老院正下层，并对有关设施

构成火警威胁的处所。  

指南可于食物环境卫生署网页下载。根据指南，申请人必须确保

在该店铺处所经营食物业符合食环署和各政府部门以及有关的

主管当局按其执行的法例所订立的规定。  

 

 完  

 


